西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购买新建商品住房风险的提示

为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规范我区房地产市场秩序，维护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避免购房过程中遭遇损失，现就购买新建商品住房风险向全社会进行提示。

一、资质与销售权限类风险

风险一：房地产开发企业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擅自销售商品房，并向购房者收取房款。此类销售行为签订的购房合同可能被认定无效，可能导致购房者面临交付延迟、预交购房资金被抽逃挪用、工程质量不达标、产权登记受阻、一房多卖、支付款项无法追回，以及开发商提前预知潜在商机后趁机哄抬房价等情况。《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可在当地住建局查询，也可要求房地产开发商出示原件核对。

风险二：购房者与未办理房地产经纪机构备案或未获委托的房地产中介机构签订商品房购房协议、合同、认购书，或交付定金、意向金、诚意金。此类行为可能导致签订虚假协议、资金被中介挪用，已支付款项无法追回，且难以通过开发商追责。购房者可要求中介出示《备案证明》及开发商出具的《销售委托协议》。

二、资金支付与监管类风险

风险三：房地产开发企业提供的预售资金监管银行、账户与预售许可证公示信息不一致。购房资金可能脱离监管，被抽逃挪用，无法保障用于项目建设，项目烂尾风险大，后续若开发商挪用资金，购房者难以通过监管机制追回房款。商品房预售资金，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依法将其开发的商品房预售时，购房人按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支付的定金、首付款、分期付款、一次性付款和银行按揭贷款、住房公积金贷款等全部购房款，预售资金只有存入预售资金监管账户才受制度保护。购房者可通过以下方式核对监管账户：1.查看《商品房预售许可证》附件载明的“监管银行及账户”；2.登录当地住建局官网‘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专栏查询；3.要求开发商提供监管银行出具的《监管账户证明》。

风险四：房地产开发企业要求购房者将购房款转入非预售款专用账户。资金不受预售资金监管制度保护，容易被开发商挪用，导致项目建设因资金不足而停工，且购房者在面临开发商违约时，难以通过合法途径追回房款。

风险五：房地产开发企业以高于备案价格销售商品房。这不仅增加了购房者的成本，购房合同还可能被认定部分无效，若产生纠纷，购房者维权难度大。

风险六：房地产开发企业以一次性付款、团购费等名义明显低于市场价格销售商品房。开发商后续可能以各种理由要求购房者补交房款，开发商为节约成本可能导致房屋质量存在问题，房屋产权也可能不明晰。

风险七：购房者违规使用经营贷、消费贷等金融产品支付购房款。金融机构可能会追责，购房者需承担高额违约金和罚息，情节严重的会影响个人征信，同时该购房行为可能被认定违规，购房者易面临房、款两空的局面。

三、合同与备案类风险

风险八：房地产开发企业只签订纸质商品房买卖合同但未及时网签备案就是风险。极易导致房屋产权归属不明确，开发商可能一房多卖，后期维权难度大。购房者可登录当地住建局“商品房网签备案查询”系统，输入合同编号核实备案状态。

风险九：房地产开发企业与购房者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外，同时要求签订“免除自身主要义务、加重购房者责任”的补充协议。可能加重购房者义务、减免开发商责任，后续产生纠纷时，购房者易陷入被动。合法补充协议（如约定“赠送车位使用权”“优化户型细节”）可签订，但需明确条款内容并留存原件。

风险十：房地产开发企业提供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的房屋面积、单价、总房款、付款方式、交房时间、违约责任等核心内容存在“模糊表达”，或者房地产开发企业“口头承诺”上述核心内容。一旦开发商违约，购房者易陷入被动，或缺乏书面维权证据，导致房、款两空。开发商口头承诺需通过以下方式固定证据：1.要求写入补充协议；2.索取开发商出具的书面承诺函（需盖章），否则口头承诺难以作为维权依据。

四、销售模式与宣传类风险

风险十一：房地产开发企业采取返本销售、众筹购房、以租代售、售后包租等违规方式销售商品房。根据《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返本销售、售后包租均属禁止行为，易出现资金被挪用、项目烂尾等情况，购房者资金和房屋权益无法保障。

风险十二：房地产开发企业以“土地竞拍”“建房分红”等为幌子筹措资金的，未建房而以“内部认购”“VIP卡”等名义承诺销售房产。开发商可能存在非法集资行为，购房者面临诈骗风险，购房者资金和房屋权益难以保障。

五、房屋权利与违规购房类风险

风险十三：拟购商品房涉及小产权、抵押、司法查封等他项权利。小产权房无法办理合法产权证书，房屋被抵押或司法查封无法让购房者顺利获得房屋所有权，已付房款也可能难以追回。

风险十四：房地产开发企业或中介机构协助购房人提供虚假材料购房。购房者一旦被查处，需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购房合同将认定无效，房屋会被收回，个人征信也会受到影响。
广大群众在购房过程中须认真甄别、审慎对待、严谨处置，若发现开发商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可及时向当地住建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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